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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民用航空运输安全正常进行，规范民用航空安全检查工作，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民用航空运输活动，以及与民

用航空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运输危险物品按照危险物品运输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条 民用航空安全检查部门（以下简称安检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本规则，通过实施安全检查工作（以下简称安检工作），防止危及航空安全的危

险品、违禁品进入民用航空器，保障民用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财产的安全。 

   第四条 安检工作包括对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及其行李、进入候机隔离区的

其他人员及其物品，以及空运货物、邮件的安全检查；对候机隔离区内的人员、物

品进行安全监控；对执行飞行任务的民用航空器实施监护。 

   第五条 民航公安机关对安检部门的业务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和检查、监督。从

事民用航空活动的单位和人员应当配合安检部门开展工作，共同维护民用航空安全。 

   第六条 安检部门发现有本规则规定的危及民用航空安全行为的，应当予以制

止并交由民航公安机关审查处理。 

   第七条 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及其行李，以及进入候机隔离区或民用航空器

的其他人员和物品，必须接受安全检查；但是，国务院规定免检的除外。 

   第八条 安检工作可以收取费用。安检工作费用的收取办法由民航总局另行制

定。 

   第九条 安检工作应当坚持安全第一、严格检查、文明执勤、热情服务的原则。 

  



            第二章 安检部门及其人员 

 

               第一节 安检部门 

 

   第十条 设立安检部门应当经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审核同

意并颁发《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许可证》；民航地区管理局在民航总局授权范围内行

使审核权。 

  未取得《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许可证》，任何部门或者个人不得从事安检工作。 

  《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许可证》有效期为五年，到期由颁证机关重新审核换发。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安检部门的单位应当向民航总局提出书面申请，并附书面

材料证明具有下列条件： 

  （一） 有经过培训并持有《安检人员岗位证书》的人员，且其配备数量符合 

《民用航空安检人员定员定额标准》； 

  （二）有从事安检工作所必需的经民航总局认可的仪器、设备； 

  （三）有符合《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建设标准》的工作场地； 

  （四）有根据本规则和《民用航空安全检查工作手册》制定的安检工作制度。 

  （五）民航总局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安检部门使用的安全检查仪器应当经由民航总局公安局会同有关部

门检测。经检测合格后，凭发给的《使用合格证》方可使用。 

  民航总局公安局、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或经委托的其他民航公安机关，应

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安全检查仪器的射线泄露剂量进行检测。检测次数每年不少

于一次。 

 

               第二节 安检人员 

 

   第十三条 从事安检工作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品质良好； 

  （二）未受过少年管教、劳动教养或刑事处分； 

  （三）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志愿从事安检工作； 

  （四）招收的人员年龄不得超过二十五周岁； 

  （五）身体健康，五官端正，男性身高在１．６５米以上，女性身高在１．６

０米以上；无残疾，无重听，无口吃，无色盲、色弱，校正视力在１．０以上。 

   第十四条 安检人员实行岗位证书制度。没有取得岗位证书的，不可单独作为

安检人员上岗执勤。 

  对不适合继续从事安检工作的人员，应当及时调离或辞退。 

   第十五条 安检人员执勤时应当着制式服装，佩戴专门标志，服装样式和标志

由民航总局统一规定。 

   第十六条 安检人员执勤时应当遵守安检职业道德规范和各项工作制度，不得

从事与安检工作无关的活动。 

   第十七条 在高寒、高温、高噪音条件下从事工作的安检人员，享受相应的补

助、津贴和劳动保护。 



   第十八条 在Ｘ射线区域工作的安检人员应当得到下列健康保护： 

  （一）每年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并建立健康状况档案； 

  （二）每年享有不少于两周的疗养休假； 

  （三） 按民航总局规定发给工种补助费； 

  （四） 女工怀孕和哺乳期间应当合理安排工作，避免在Ｘ射线区域工作。 

   第十九条 Ｘ射线安全检查仪操作检查员连续操机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十分

钟，每天累计不得超过六小时。 

 

              第三章 安检工作勤务 

 

          第一节 旅客及行李、货物、邮件的检查 

 

   第二十条 安检部门应当根据任务量和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勤务方案和突发

事件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杜绝漏检、失控等事故的发生。 

  在特殊情况下，经民航总局公安局或其授权部门批准，可以实施特别工作方案，

从严进行安全检查。特别工作方案由民航总局公安局另行制定。 

   第二十一条 对国内航班旅客应当核查其有效乘机身份证件、客票和登机牌。

有效乘机身份证件的种类包括：中国籍旅客的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军官证、

武警警官证、士兵证、军队学员证、军队文职干部证、军队离退休干部证和军队职

工证，港、澳地区居民和台湾同胞旅行证件；外籍旅客的护照、旅行证、外交官证

等；民航总局规定的其他有效乘机身份证件。 

  对十六岁以下未成年人，可凭其学生证、户口簿或者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

的身份证明放行。 

   第二十二条 对核查无误的旅客，应在其登机牌上加盖验讫章。 

   第二十三条 对旅客实施安检时，安检人员应当引导旅客逐个通过安全门。 

   第二十四条 对通过时安全门报警的旅客，应当重复过门检查或使用手持金属

探测器或手工人身检查的方法进行复查，排除疑点后方可放行。 

  手工人身检查一般应由同性别安检人员实施；对女旅客实施检查时，必须由女

安检人员进行。 

   第二十五条 对经过手工人身检查仍有疑点的旅客，经安检部门值班领导批准

后，可以将其带到安检室从严检查，检查应当由同性别的两名以上安检人员实施。 

   第二十六条 旅客的托运行李和非托运行李都必须经过安全检查仪器检查。发

现可疑物品时应当开箱（包）检查，必要时也可以随时抽查。 

  开箱（包）检查时，可疑物品的托运人或者携带者应当在场。 

   第二十七条 旅客申明所携物品不宜接受公开检查的，安检部门可根据实际情

况，在适当场合检查。 

   第二十八条 空运的货物应当经过安全检查或存放二十四小时，或者采取民航

总局认可的其他安全措施。 

   第二十九条 对空运的急救物品、鲜活货物、航空快件等有时限的货物，应当

及时进行安全检查。 

   第三十条 对特殊部门交运的保密货物、不宜检查的精密仪器和其他物品，按



规定凭免检证明予以免检。 

   第三十一条 航空邮件应当经过安全检查。发现可疑邮件时，安检部门应当会

同邮政部门开包查验处理。 

   第三十二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予以免检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节 候机隔离区安全监控 

 

   第三十三条 经过安全检查的旅客进入候机隔离区以前，安检部门应当对候机

隔离区进行清场。 

   第三十四条 安检部门应当派员在候机隔离区内巡视，对重点部位加强监控。 

   第三十五条 经过安全检查的旅客应当在候机隔离区内等待登机。如遇航班延

误或其它特殊原因离开候机隔离区的，再次进入时应当重新经过安全检查。 

   第三十六条 因工作需要进入候机隔离区的人员，必须佩带民航公安机关制发

的候机隔离区通行证件。 

  上述人员及其携带的物品，应当经过安全检查。 

  安检部门应当在候机隔离区工作人员通道口派专人看守，检查进出人员， 

   第三十七条 候机隔离区内的商店不得出售可能危害航空安全的商品。商店运

进商品应当经过安全检查，同时接受安检部门的安全监督。 

 

              第三节 民用航空器监护 

 

   第三十八条 执行航班飞行任务的民用航空器在客机坪短暂停留期间，由安检

部门负责监护。 

  对出港民用航空器的监护，从机务人员将民用航空器移交监护人员时开始，至

旅客登机后民用航空器滑行时止；对过港民用航空器的监护从其到达机坪时开始，

到滑离（或拖离）机坪时止；对执行国际、地区及特殊管理的国内航线飞行任务的

进港民用航空器的监护，从其到达机坪时开始至旅客下机完毕机务人员开始工作为

止。 

   第三十九条 民用航空器监护人员应当根据航班动态，按时进入监护岗位，做

好对民用航空器监护的准备工作。 

  民用航空器监护人员应当坚守岗位，严格检查登机工作人员的通行证件，密切

注视周围动态，防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监护区。在旅客登机时，协助维持秩序，

防止未经过安全检查的人员或物品进入航空器。 

   第四十条 空勤人员登机时，民用航空器监护人员应当查验其《中国民航空勤

登机证》。加入机组执行任务的非空勤人员，应当持有《中国民航公务乘机通行证》

和本人工作证（或学员证）。 

  对上述人员携带的物品，应当查验是否经过安全检查；未经过安全检查的，不

得带上民用航空器。 

   第四十一条 在出、过港民用航空器关闭舱门准备滑行时，监护人员应当退至

安全线以外，记载飞机号和起飞时间后，方可撤离现场。 

   第四十二条 民用航空器监护人员接受和移交航空器监护任务时，应当与机务



人员办理交接手续，填写记录，双方签字。 

   第四十三条 民用航空器客、货舱装载前的清舱工作由航空器经营人负责。必

要时，经民航公安机关或安检部门批准，公安民警、安检人员可以进行清舱。 

 

           第四节 安检工作中特殊情况的处置 

 

   第四十四条 拒绝接受安全检查的人员，不准登机或进入候机隔离区，损失自

行承担。 

   第四十五条 对持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伪造或变造证件、冒用他人证件者不予

放行登机。 

   第四十六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带至安检值班室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

交由民航公安机关处理： 

  （一）逃避安全检查的； 

  （二）妨碍安检人员执行公务的； 

  （三）携带危险品、违禁品又无任何证明的； 

  （四）扰乱安检现场工作秩序的。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威胁航空安全行为之一的，交由民航公安机关查处： 

  （一）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及其仿制品进入安检现场的； 

  （二）强行进入候机隔离区不听劝阻的； 

  （三）伪造、冒用、涂改身份证件乘机的； 

  （四）隐匿携带危险品、违禁品企图通过安全检查的； 

  （五）在托运货物时伪报品名、弄虚作假或夹带危险物品的； 

  （六）其他威胁航空安全的行为。 

   第四十八条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第三十二条规

定，携带《禁止旅客随身携带或者托运的物品》（见附件一）所列物品的，安检部

门应当及时交由民航公安机关处理。 

   第四十九条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第三十三条规

定，携带《禁止旅客随身携带但可作为行李托运的物品》（见附件二）所列物品的，

应当告诉旅客可作为行李托运或交给送行人员；如来不及办理托运，安检部门按规

定办理手续后移交机组带到目的地后交还。 

  不能按上述办法办理的，由安检部门代为保管。安检部门应当登记造册，妥善

保管；对超过三十天无人领取的，及时交由民航公安机关处理。 

   第五十条 对含有易燃物质的生活用品实行限量携带（见附件三）。对超量部

分可退给旅客自行处理或暂存于安检部门。 

  安检部门对旅客暂存的物品，应当为物主开具收据，并进行登记。旅客凭收据

在三十天内领回；逾期未领的，视为无人认领物品按月交由民航公安机关处理。 

 

               第四章 教育培训 

 

   第五十一条 安检部门应当按照民航总局制定的《民用航空安检业务培训大

纲》，制定本单位业务培训计划，开展在职、在岗、脱产、半脱产等形式和站、科、



班（组）多层次的业务训练。 

   第五十二条 持有岗位证书的安检人员应当接受年度岗位考核复查；考核前持

证者应当至少接受一次培训。 

   第五十三条 新招收的安检人员（大、中专院校安检专业毕业生除外）上岗前，

应当接受不少于一百六十学时的空防安全、安检规章、勤务技能、职业道德、礼仪

和外事常识以及军事技能等有关知识、技能的培训。经考试合格的，方可成为见习

检查员。 

   第五十四条 见习检查员见习期为一年。见习期满经考试合格后，按照民航总

局规定颁发上岗证书。 

   第五十五条 安检人员实行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根据安检人员业务、技能水平

和学历、工龄等，评定技能等级，确定待遇。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五十六条 民航总局在航空安全奖励基金中列出专项，用于奖励在安检工作

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十七条 在安检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安检部门或其上

级主管部门给予通报表扬、嘉奖、记功、授予荣誉称号的奖励： 

  （一）模范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严格执行安检工作规章制度，成绩突出的； 

  （二）积极钻研业务，工作认真负责，完成安全检查任务成绩突出的； 

  （三）爱护仪器设备，遵守操作规程，认真保养维修，成绩突出的； 

  （四）执勤中检查出冒名顶替乘机或持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的； 

  （五）执勤中查获预谋劫机或其他非法干扰民用航空安全的嫌疑人，以及隐匿

携带危害航空安全物品的； 

  （六）遇有劫机或其他非法干扰民用航空安全的紧急情况，不怕牺牲、英勇顽

强、机智灵活制服罪犯的； 

  （七） 执勤中其他方面有突出表现的。 

  对前款受奖励者，可按照规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第五十八条 安检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安检部门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根据

具体情况，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或警告、记过、记大过、开除的行政处分；违法或者

构成犯罪的，由有关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一）在安检工作中因责任心不强、麻痹大意、不负责任，对危及空防安全的

物品或伪造、变造、冒用的身份证件发生漏检，造成一定后果和影响的； 

  （二）违反安检工作制度，造成不良影响，情节严重的； 

  （三）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仪器设备损坏的； 

  （四）遇有劫机或其他非法干扰民用航空安全的紧急情况，临阵脱逃或者擅离

岗位，不服从命令，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 其他违反本规则规定并造成不良影响的。 

   第五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则第十条规定，未取得《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许可证》

而从事安检工作的单位，勒令立即停止，并可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可对直接责

任人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条 对于《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许可证》已过换证期而不申请换发经提出

仍不改正，或者不符合本规则第十一条规定经提出仍不改正的，收回许可证，并可

对有关单位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规则第十二条规定，使用不符合规定仪器的，勒令立即停

止，并可对有关单位处二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可对直接责任人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规则规定，致使未持有岗位证书的人员单独上岗执勤的，

对该单位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三条 本规则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的

处罚，由民航总局公安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负责实施。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四条 本规则自１９９９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第六十五条 本规则正式施行后，以前规定与本规则不一致的，一律以本规则

为准。 

   附件一：    《禁止旅客随身携带或者托运的物品》 

 

  禁止乘机旅客随身携带或者托运的物品包括： 

  （一）枪支、军用或警用械具类（含主要零部件），包括： 

  １、军用枪、公务用枪：手枪、步枪、冲锋枪、机枪、防暴枪等。 

  ２、民用枪：气枪、猎枪、运动枪、麻醉注射枪、发令枪等。 

  ３、其他枪支：样品枪、道具枪等。 

  ４、军械、警械：警棍、军用或警用匕首、刺刀等。 

  ５、国家禁止的枪支、械具：钢珠枪、催泪枪、电击枪、电击器、防卫器等。 

  ６、上述物品的仿制品。 

  （二）爆炸物品类，包括： 

  １、弹药：炸弹、手榴弹、照明弹、燃烧弹、烟幕弹、信号弹、催泪弹、毒气

弹和子弹（空包弹、战斗弹、检验弹、教练弹）等。 

  ２、爆破器材：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非电导爆系统、爆破剂等。 

  ３、烟火制品：礼花弹、烟花、爆竹等。 

  ４、上述物品的仿制品。 

  （三）管制刀具：指１９８３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公安部颁布实施的《对部分刀

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中所列出的刀具，包括匕首、三棱刀（包括机械加工用的

三棱刮刀）、带有自锁装置的刀具和形似匕首但长度超过匕首的单刃刀、双刃刀以

及其它类似的单刃、双刃、三棱尖刀等。少数民族由于生活习惯需要佩带、使用的

藏刀、腰刀、靴刀等属于管制刀具，只准在民族自治地方销售、使用。 

  （四）易燃、易爆物品，包括：氢气、氧气、丁烷等瓶装压缩气体、液化气体；

黄磷、白磷、硝化纤维（含胶片）、油纸及其制品等自燃物品；金属钾、钠、锂、

碳化钙（电石）、镁铝粉等遇水燃烧物品；汽油、煤油、柴油、苯、乙醇（酒精）、

油漆、稀料、松香油等易燃液体；闪光粉、固体酒精、赛璐珞等易燃固体；过氧化

钠、过氧化钾、过氧化铅、过醋酸等各种无机、有机氧化剂。 



  （五）毒害品：包括氰化物、剧毒农药等剧毒物品。 

  （六）腐蚀性物品：包括硫酸、盐酸、硝酸、有液蓄电池、氢氧化钠、氢氧化

钾等。 

  （七）放射性物品：放射性同位素等放射性物品。 

  （八）其他危害飞行安全的物品，如可能干扰飞机上各种仪表正常工作的强磁

化物、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物品等。 

  （九）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携带、运输的物品。 

 

   附件二：  《禁止旅客随身携带但可作为行李托运的物品》 

 

  禁止乘机旅客随身携带但可作为行李托运的物品包括：附件一规定的物品之外，

其他可以用于危害航空安全的菜刀、大剪刀、大水果刀、剃刀等生活用刀，手术刀、

屠宰刀、雕刻刀等专业刀具，文艺单位表演用的刀、矛、剑、戟等，以及斧、凿、

锤、锥、加重或有尖钉的手杖、铁头登山杖和其他可用来危害航空安全的锐器、钝

器。 

   附件三：  《乘机旅客限量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及数量》 

 

               

┏━━┯━━━━━━━━━━┯━━━━━━━━┓ 

┃种类│ 品 名       │    限带数量 ┃ 

┠──┼──────────┼────────┨ 

┃酒类│白酒        │2公斤(包装完好) ┃ 

┠──┼──────────┼─────┬──┨ 

┃  │发胶、衣领净    │1瓶(350ML)│  ┃ 

┃  ├──────────┼─────┤  ┃ 

┃  │摩丝、光亮剂    │1瓶(350ML)│  ┃ 

┃ 日 ├──────────┼─────┤  ┃ 

┃  │香水        │500ML   │累计┃ 

┃ 常 ├──────────┼─────┤不超┃ 

┃  │杀虫剂       │1瓶(350ML)│过10┃ 

┃ 生 ├──────────┼─────┤00ML┃ 

┃  │空气清新剂     │1瓶(350ML)│或 1┃ 

┃ 活 ├──────────┼─────┤公斤┃ 

┃  │其它含有易燃物质的 │     │  ┃ 

┃ 用 │生活用品      │     │  ┃ 

┃  ├──────────┼─────┴──┨ 

┃ 品 │打火机(充有可燃气体 │5只       ┃ 

┃  │或燃料油)      │        ┃ 

┃  ├──────────┼────────┨ 

┃  │安全火柴      │5盒       ┃ 

┗━━┷━━━━━━━━━━┷━━━━━━━━┛       



注：限带数量是指每名旅客最多可携带的数量。 

         关于《中国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的说明 

 

   一、制定《中国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的必要性和意义 

  安全检查是保障民用航空运输安全和空防安全的重要工作。１９９２年以前，

民用航空安全检查工作由公安武警实施，依据的是公安部１９８１年《公部［１９

８１］１８号》文件和国务院１９８２年《关于保障民用航空安全的通告》。１９

９２年民航系统接收安全检查工作后，民航总局公安局制定了公安局规范性文件《民

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试行）》。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民用航空安全检查工作的法

规性文件，《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试行）》在建立健全安检工作制度、规范安

全检查工作以及保障航空安全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航事业的飞速发展，《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试行）》

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首先，该文件只是对民航内部有效，主要规范安检部门的工作，对广大旅客、

货主和驻机场联检单位没有约束力，致使工作开展起来不能得到相应配合，阻力甚

大。 

  其次，作为民航系统文件，《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试行）》法律效力有限，

一些地方所属机场执行不够严格，造成全国机场安全检查工作要求不同、标准不一

的局面。这样容易引起旅客们的误解，进而影响到民航运输的正常进行。 

  再次，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先后公布施行，其中对民用航空安全检查作出了新的

规定，但是比较原则，需要制定相应配套规章，进一步细化。 

  因此，制定新的具有更高法律效力的法规来约束安检工作已十分迫切。此外，

对乘机旅客实施安全检查，直接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

逐步增强，安检工作过程中的许多问题需要以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制定民航规章，

将安全检查中有关公民权利义务的问题加以规范，并集中向社会公布，不仅可以使

公民增强安全检查意识，自觉配合安检部门工作，还可以减少针对安检工作的投诉，

提高服务水平。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法律体系框架表》有关规定，《中国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

则》为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３３９ＳＢ部，即ＣＣＡＲ－３３９ＳＢ。 

   二、指导思想 

  １、与国际惯例接轨。参照国际民航组织有关规定，实施国际标准，同时吸收

国外安检工作及安检法规中有益的内容。 

  ２、立法的高度和角度。作为国务院部门规章，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的形式

发布，立足全国民用航空事业，指导和规范民航系统安检、地方机场安检和军民合

用机场中民用部分的安检工作；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

例》有关规定，对乘机旅客、货主和驻机场联检单位在安检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作

了细化。 

  ３、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从我国现实水平出发，规定各方

面都可以接受的基本标准和规范。坚持政企分开、面向市场，对民航安检部门的设

立、运作等作出相应规定，以期将安全检查作为一项特别的服务项目及时、按要求



提供给民用航空运输部门，从而使安检工作逐步社会化、市场化、企业化。 

  ４、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安检部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实施安全检查来保障航

空安全，保证安全是安检部门的首要任务。因此，如果在工作中发生安全与服务、

安全与正点冲突的话，应当坚持安全第一。 

   三、关于几个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安检工作的范围。安检工作不仅包括对乘机旅客及其行李物品等的

安全检查，还包括对候机隔离区的安全监控、对停场民用航空器的监护。 

  （二）关于《中国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和《民用航空安全检查工作手册》

的关系。《中国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作为国务院部门规

章向社会公布，规定安全检查的原则、制度和方式、方法，对旅客、货主和安检人

员等具有普遍约束力；《民用航空安全检查工作手册》（以下简称《手册》）作为

民航总局职能部门规范文件下发，主要是指导、规范安检部门及其人员的工作，对

安检部门、安检人员有效。待《规则》以民航总局令形式发布后，再下发作为配套

性文件的《手册》。 

  （三）关于《民用航空安检人员定员定额标准》。该标准由民航总局组织编写，

已完成送审稿。待国务院劳动安全主管部门进行审定后，作为国家劳动安全行业标

准在民航系统采用执行。 

  （四）关于第３８条"特殊管理的国内航线"。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特殊

管理的国内航线"是指香港回归后中国内地至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航线。 

  （五）关于附件。《禁止旅客随身携带或者托运的物品》、《禁止旅客随身携

带但可作为行李托运的物品》、《乘机旅客限量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及数量》作为

《规则》的附件一、二、三，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的

规定，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具体规定，向社会公布。违

反《规则》规定携带附件所列物品乘机的，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

全保卫条例》进行处罚。 

 
 


